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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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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392）

附屬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之建議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董事會宣佈，根據下文所載中國有關當局頒佈之相關規則及規例，非流通股股東（即燕

京啤酒（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燕京集團）已提呈一項有關北京燕京之股權分置改革

方案。北京燕京乃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內資A股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

根據股權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東建議按照股份登記日期之北京燕京股東名冊所

示，就各流通股股東持有之每10股流通股向各流通股股東提呈2.1股非流通股，作為流

通股股東同意將北京燕京非流通股轉換為流通股之代價。倘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實

行，北京燕京之已發行股本總額將全部由流通股組成。

北京燕京董事會獲非流通股股東授權制訂有關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北京燕京會否進行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尚屬未知之數。本公佈所載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之條款可予更改，並

須經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磋商後最終確定，惟有關條款並不構成要約，且不具

備法律約束力。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一旦最終確定或作出任何重大變更或取得任何重大

進展，本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各位股東及公眾人士。倘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得

以落實，則可能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公佈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將遵守有關公

佈、披露及股東批准規定（如適用）。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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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有關當局頒佈之相關規則及規例，包括《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

展的若干意見》、《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見》及《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

管理辦法》，董事會宣佈非流通股股東已提呈一項有關北京燕京之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北京燕京於實行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前之股權架構

於最後登記日期，北京燕京擁有 (i)合共1,029,608,406股已發行股份，包括  720,336,750股

非流通股及309,271,656股流通股；及(ii)金額約為人民幣498,989,300元之尚未兌換可換股

票據，有關票據可兌換為70,678,371股流通股。倘有關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非流通股股

東之獨立第三方）於股份登記日期或之前悉數行使彼等各自之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北

京燕京之已發行股份總數及流通股總數將分別增至1,100,286,777股及379,950,027股。非

流通股僅由燕京啤酒及燕京集團兩間中國公司持有。於最後登記日期，燕京啤酒及燕京

集團持有之非流通股分別為693,971,250股及26,365,500股，約佔北京燕京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 67.40%及 2.56%。本公司透過其於燕京啤酒之現有 80%股本權益，實際持有

555,177,000股非流通股，約佔北京燕京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已發行非流通股總數之53.92%

及77.07%。燕京集團則透過其直接持有之26,365,500股非流通股及其於燕京啤酒之現有

20%股本權益，實益擁有北京燕京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6.04%。

下圖展示北京燕京於最後登記日期之股權架構：

北京燕京

燕京啤酒 公眾人士

燕京集團

2.56%

20% 80%

67.40% 30.04%

本公司（附註）

附註：本公司透過直接擁有燕京啤酒的80%股本權益，實際持有北京燕京已發行股份總

數約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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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之條款

根據股權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東建議按照股份登記日期之北京燕京股東名冊所示，

就各流通股股東持有之每10股流通股向各流通股股東提呈2.1股非流通股，作為流通股

股東同意將北京燕京非流通股轉換為流通股之代價。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對北京燕京股權架構之影響

誠如上文所述，於最後登記日期，北京燕京合共擁有309,271,656股已發行流通股。因此，

倘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實行，非流通股股東將向流通股股東合共轉讓64,947,048股現

有非流通股。同樣如上文所述，倘有關持有人於股份登記日期或之前悉數行使彼等各自

之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北京燕京將合共擁有379,950,027股已發行流通股。在此情況下，

於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實行後，非流通股股東將向流通股股東合共轉讓79,789,506股

現有非流通股。故此，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將導致非流通股股東及流

通股股東之股權比率發生變動。此外，北京燕京之已發行股本總額將全部由流通股股份

組成。

下圖展示北京燕京於全面實行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後之股權架構：

情況一：假設於股份登記日期或之前概無持有人行使彼等各自之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

北京燕京

燕京啤酒 公眾人士

燕京集團

2.33%

20% 80%

61.32% 36.35%

本公司（附註）

附註：本公司透過直接擁有燕京啤酒的80%股本權益，實際持有北京燕京已發行股份總

數約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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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假設於股份登記日期或之前持有人悉數行使彼等各自之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

北京燕京

燕京啤酒 公眾人士

燕京集團

2.13%

20% 80%

56.09% 41.78%

本公司（附註）

附註：  本公司透過直接擁有燕京啤酒的80%股本權益，實際持有北京燕京已發行股份總

數約44.87%。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對本公司之影響

情況一：假設於股份登記日期或之前概無持有人行使彼等各自之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

鑑於本公司持有已發行非流通股總數 77.07%之實際股權，本公司將須轉讓合共約

50,055,912股北京燕京股份予流通股股東。因此，於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實行後，本公

司於北京燕京之實際股本權益將由約53.92%減少至約49.06%，然而北京燕京仍為本公司

之間接擁有附屬公司。此外，待上述轉讓完成後，本公司間接擁有之非流通股（包括約

50,055,912股將轉讓予流通股股東之股份）將獲轉換為北京燕京之流通股。

根據北京燕京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報告，北京燕京之資產淨

值約為人民幣4,504,680,000元。根據北京燕京股東名冊之記錄所示，於二零零五年十月

一日至最後登記日期止期間有約人民幣72,200,000元之北京燕京可換股票據獲行使。因

此，僅計及行使北京燕京可換股票據對北京燕京資產淨值之影響後，於最後登記日期北

京燕京之資產淨值將約為人民幣4,576,880,000元（「最後登記日期資產淨值」）。就此而

言，上述股份轉讓（涉及本公司於北京燕京擁有之約4.86%實際股本權益）將導致本公司

於北京燕京之資產淨值虧損約人民幣222,520,000元。此外，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根據北京燕京於該財政年度之年度報告呈報之純利約人民幣270,510,000元

計算，本公司因上述股份轉讓而於北京燕京之純利虧損將約為人民幣13,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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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假設於股份登記日期或之前持有人悉數行使彼等各自之尚未兌換可換股票據

鑑於本公司持有已發行非流通股總數 77.07%之實際股權，本公司將須轉讓合共約

61,495,271股北京燕京股份予流通股股東。因此，於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實行後，本公

司於北京燕京之實際股本權益將由約53.92%減少至約44.87%，然而北京燕京仍為本公司

之間接擁有附屬公司。此外，待上述轉讓完成後，本公司間接擁有之非流通股（包括約

61,495,271股將轉讓予流通股股東之股份）將獲轉換為北京燕京之流通股。

誠如上文所述，最後登記日期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576,880,000元。行使尚未兌換可換

股票據將會增加北京燕京之資產淨值，而股份轉讓（涉及本公司於北京燕京擁有之

約9.05%實際股本權益）將導致本公司於北京燕京之資產淨值出現虧損。因此，上述事項

對本公司之整體影響將為本公司於北京燕京之資產淨值虧損約人民幣190,440,000元。此

外，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北京燕京於該財政年度之年度報告呈

報之純利約人民幣270,510,000元計算，本公司因上述股份轉讓而於北京燕京之純利虧損

將約為人民幣24,490,000元。

北京燕京董事會獲非流通股股東授權制訂有關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北京燕京會否進行股

權分置改革方案尚屬未知之數。本公佈所載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之條款可予更改，並須經

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磋商後最終確定，惟有關條款並不構成要約，且不具備法律

約束力。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一旦最終確定或作出任何重大變更或取得任何重大進展，本

公司將會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各位股東及公眾人士。倘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得以落實，

則可能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公佈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將遵守有關公佈、披露

及股東批准規定（如適用）。

北京燕京之業務

北京燕京主要在中國從事生產及銷售啤酒、礦泉水及其他飲料。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燕京」 指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擁有附屬公司，其

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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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最後登記日期」 指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非流通股」 指 不得於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之北京燕京股份

「非流通股股東」 指 非流通股持有人，即燕京啤酒及燕京集團

「尚未兌換可換 指 於最後登記日期尚未兌換之北京燕京可換股票據

股票據」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 指 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據此，北京燕京之非流通股轉換為

流通股

「股份登記日期」 指 釐定有權接收非流通股股東根據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提

呈之北京燕京股份之流通股股東身份之股份登記日

期，惟有關日期尚待確定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深圳證券交易所」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流通股」 指 可於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之北京燕京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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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股東」 指 流通股持有人

「燕京啤酒」 指 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一間中國之中外合資企業，本

公司持有其80%權益，而燕京集團則持有其20%權益

「燕京集團」 指 北京燕京啤酒集團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國

有企業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譚振輝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衣錫群先生、張虹海先生、李福成先生、白金榮先生、郭迎明

先生、劉凱先生、鄭萬河先生、郭普金先生、周思先生及鄂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

漢銓先生、李東海博士、王憲章先生、武捷思先生及白德能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